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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

开

。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

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

一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

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

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

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为进一步保证公司能够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

，

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周国辉先生

、

冯均鸿先生共同决定并签署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融

资额度人民币

２

亿元整

，

申请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止

。

具

体授信内容包括

：

各银行的授信申请金额

、

融资币种

、

额度期限

、

担保方式

、

授信形式及授信

用途等并签署相关授信申请决议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拟在经营范围中增加

“

酒类的批发与零售及进出口贸易

”，

同时对

《

公司章程

》

中的经营范围进行相应修改

，

具体内容如下

：

修改前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以审批机关及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

、

沥青

、

页岩油的

批发

、

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

、

初级农产品

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

；

机械设备租赁

、

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的经

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项目需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修改后

《

公司章程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以审批机关及登记机关核

准为准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

、

沥青

、

页岩油的

批发

、

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酒类的批发与零售及进出口贸易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

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

、

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

；

机械设备租赁

、

计算机及通信

设备租赁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的经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

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

配套服务

。”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最终以

７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

提请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

。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见公告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或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编号:2014-07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

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

非实际担保总额

）：

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二

、

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国辉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的批发

、

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的购销

；

汽车

（

不含小轿

车

）

的经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

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食品流通许

可证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８

，

６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怡亚通的总

资产为

１

，

０６８

，

０４２．３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８６３

，

１３０．４５

万元

，

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５３

，

９２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０．８８％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通怡亚通供应链

”）

注册地点

：

南通市崇川开发区紫琅路

３２

号

１

幢

法定代表人

：

唐荣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

：

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与零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供应

链管理服务

；

酒具

、

工艺品

、

电器

、

日用洗化品

、

日用百货

、

文化用品

、

针纺织品

、

服装

、

玩具

、

工

艺美术品

、

体育用品

、

办公用品

、

一类医疗器械

、

劳保用品销售

；

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

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图文设计

；

摄影服务

；

舞台设备租赁

。

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

，

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

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净资产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的

２４８．１１％

，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五

、

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编号:2014-07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

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

或等值外币

）。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

非实际担保总额

）：

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

，

担保期

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二

、

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国辉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的批发

、

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的购销

；

汽车

（

不含小轿

车

）

的经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

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食品流通许

可证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８

，

６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怡亚通的总

资产为

１

，

０６８

，

０４２．３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８６３

，

１３０．４５

万元

，

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５３

，

９２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０．８８％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津家氏商贸

”）

注册地点

：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恬园别墅

Ｄ１－１０１

法定代表人

：

赵静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

：

民用建材

、

电器设备

、

工艺美术品

（

除金银饰品

）、

定型包装食品

、

百货

、

纺织

品

、

五金交电

、

土特产品

、

化妆品

、

饲料的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

）

批发

；

机电加工

；

展览展示服务

；

理货

、

促销服务

；

企业及产品推广服务

。

进出口经营权

：

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天津家氏商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份

，

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天津家氏商贸的总资产为

１４

，

９８６．３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０２４．４６

万元

，

总负债为

１２

，

９６１．９１

万元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为

０．０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６．４９％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

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净资产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的

２４８．１１％

，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五

、

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编号:2014-07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

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

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

非实际担保总额

）：

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

东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担

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二

、

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国辉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的批发

、

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的购销

；

汽车

（

不含小轿

车

）

的经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

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食品流通许

可证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８

，

６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怡亚通的总

资产为

１

，

０６８

，

０４２．３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８６３

，

１３０．４５

万元

，

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５３

，

９２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０．８８％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东银通供应链

”）

注册地点

：

兰山区兰山街道董家朱许村

００１８

号

（

临西十三路与大山路交汇处

）

法定代表人

：

姜若萌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

批发兼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

）（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销售

：

文化用品

、

办公用品

、

纺织品

、

服装

、

工艺品

（

不含文物

）、

汽车零配件

、

汽车装具

、

润滑油

、

家用电器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橡胶制品

、

计算机

软硬件

、

日用百货

、

一类医疗器械

、

塑料制品

、

建材

（

不含木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

、

易制毒

化学品

）；

供应链管理咨询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山东银通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

，

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山东银通供应链的总资产为

１

，

２５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

，

２５０

万元

，

总负债为

０

万元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为

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０％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

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净资产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的

２４８．１１％

，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五

、

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编号:2014-07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怡亚通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

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为一年

，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

：

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

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

非实际担保总额

）：

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

０

元

●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担保期限为一年

，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

二

、

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３９

号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０１Ｂ

、

２７０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国辉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不含限制项目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

（

非实物方式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企业管理咨询

；

燃料油的批发

、

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黄金

、

白银

、

Ｋ

金

、

铂金

、

钯金

、

钻石

、

珠宝等首饰的购销

；

汽车

（

不含小轿

车

）

的经营

（

以上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

限制的

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

食品流通许

可证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许可期限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

；《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怡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８

，

６１２．６２４１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怡亚通的总

资产为

１

，

０６８

，

０４２．３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

，

总负债为

８６３

，

１３０．４５

万元

，

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５３

，

９２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０．８８％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湖南鑫之族供应链

”）

注册地点

：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东路

４６

号铭诚大厦

１００３

房

法定代表人

：

李跃南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

供应链管理及信息咨询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批发兼零售

（

凭许可证

、

审批文件经营

）；

仓储服务

；

物流运输

（

凭许可证

、

审批文件经营

）；

日

用百货

、

洗涤用品的销售

。（

涉及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

，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方可经营

）。

湖南鑫之族供应链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份

，

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

四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

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８

，

４１０

万元

（

或等值外币

）（

含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净资产

２０４

，

９１１．８７

万元的

２４８．１１％

，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规定

，

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

五

、

其他

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为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183�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4-07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的董

事

７

人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表决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就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８

月

７

日

。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３０２４

号中航城格兰云天大酒店

１５

楼行

政会议室

。

３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４

、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５

、

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６

、

会议期限

：

半天

７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

审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支行

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

审议

《

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６

、

审议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或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

，

均可以书面授权方

式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

４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５

、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

登记办法

：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

（

４

）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

、

传真件进行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

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１８３

；

投票简称

：

怡亚投票

。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Ａ

、

输入买入指令

，

买入

Ｂ

、

输入证券代码

，

３６２１８３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二

，

以此类推

；

同时

，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

，

公司增加一

个

“

总议案

”，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

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应议案

１

至议案

６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新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三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临沂河东支行申请

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四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五

《

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六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６．００

Ｃ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Ｅ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２

、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

“

怡亚投票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１８３

怡亚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二投弃权票

，

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

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

，

申报顺序如

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１８３

怡亚投票 买入

２．００ ３

股

３６２１８３

怡亚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２

股

３６２１８３

怡亚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③

如某股东对议案三投赞成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１８３

怡亚投票 买入

３．００ １

股

３

、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六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

表决

，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六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

未投票表决的议案

，

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然

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六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Ａ

、

申请服务密码

股东可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

；

点击

“

申请密码

”，

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

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

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Ｂ

、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１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

２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六

、

其他事项

：

１

、

会议联系人

：

梁欣

、

常晓艳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８１

、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１９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９０７３４－３１７２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２７

楼

邮编

：

５１８０３３

２

、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新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家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议案三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银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

临沂河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议案四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鑫之族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议案五

《

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

议案六

《

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

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１

、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３

、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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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华电国际 证券简称：600027� � � � �公告编号：2014-03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有重要事项未公告

，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停牌一天

。

特此公告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4-07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806,910,

17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60.82%

，

下称

"

新湖集团

"

）

通知

，

新湖集团将原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220,000,000

股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

截至目前

，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510,425,070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56.09%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100�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4-056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

。

鉴于该事项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

，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公告并复牌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4-03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投资者交流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方便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

，

公司将于

7

月

28

日下午举行网上投资者

交流会

。

届时

，

公司管理层将就公司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思路等事宜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

，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

会议时间

：

2014

年

7

月

28

日

（

周一

）

下午

15:30-17:00

交流网址

：

http://irm.p5w.net/ssgs/S000402/

特此公告

。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6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媒体报道

2014

年

7

月

21

日

，

有媒体发布报道

，

认为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的在建工程增加额与募集资金投入额之间不匹配

，

可能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确

的情形

；

同时上述报道质疑公司存在巨额在建工程延迟转固

、

实行激进的会计政策等现象

。

二

、

澄清说明

公司董事会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

，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

动

，

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22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

经核实

，

上述报道所涉及的内容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就上述报道做出澄清并说明

如下

：

1

、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确的情形

公司在会计核算实务中

，

在建工程的本期增加额来源于

"

募集资金本期投入

"

、

"

预付账

款

"

的本期转入和部分自有资金投入

，

因此

，

在建工程当年的增加额与募集资金当年的投入

不存在同比例增加的逻辑关系

。

公司

2012

年度为募投项目

（

"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

和

"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

订购的设备大部分都在

2013

年度到货

，

由募集资金支付的

设备款因设备未到货而在

"

预付账款

"

核算

，

所以募集资金本期投入超过在建工程的本期增

加

。

2013

年

，

随着募投项目设备陆续到货

，

由募集资金支付的设备款从

"

预付账款

"

转入

"

在建

工程

"

核算

，

所以

"

在建工程

"

本期增加额超过了

"

募集资金投入

"

的本期增加额

。

因此

，

公司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明的情形

。

2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的规定

，

不存在在

建工程延迟转固的情形

截至

2013

年底

，

"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的部分设备安装调试尚未完

成

，

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

该项在建工程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

因此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转入

"

固定资产

"

。

公司会计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已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2013

年底

，

公司购买了意大利莱富康的压缩机技术

、

品牌及相关资产

（

相关信息披露详

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拥有了螺杆

压缩机的先进技术

、

知名品牌

、

成熟产品和市场渠道

，

具备了发展压缩机产品的技术条件和

市场条件

。

考虑到公司现有的人力

、

资金和场地的条件

，

公司认为

，

与制冰设备相比

，

压缩机

产品的运用领域更为广泛

，

其市场潜力巨大

；

同时在生产组织上

、

工艺流程上

，

压缩机产品与

目前公司制冰机及制冰成套系统产品的生产具有共性

，

优先选择发展压缩机业务更加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

基于上述原因

，

公司开始筹划将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整体调整变更为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

（

组

）

项目

。

2014

年

2

月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将

"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整体调整变更为

"

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

（

组

）

项

目

"

，

"

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的募集资金

38,000

万元调整变更为实施

"

高效

节能制冷压缩机

（

组

）

项目

"

，

变更后的项目预计将于

2014

年

10

月投产

。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相关公告

，

并在

《

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公告

》

中明确说明了募

集资金项目变更的原因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

、

决策程序及相关披露符合

《

公司章程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的有关规定

。

3

、

不存在激进会计政策的情形

（

1

）

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说明

公司目前资本化的项目为

"

压缩机及压缩机组的开发

"

和

"

空气循环系统

"

，

这两个项目开

发技术成熟

、

技术可行性高

，

并已成功开发出整体样机

，

取得阶段性的开发成果

。

公司压缩机

和空气循环系统的目标市场成熟

，

在技术开发成功后

，

应用该技术所生产的压缩机产品及空

气循环系统产品

，

既可直接对外出售

，

又可作为公司现有产品

--

制冰设备的核心或配套部

件

，

均能产生经济效益

。

公司上述资本化项目均是在前期大量调研的基础上

，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

且形成成果的

可能性很大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

无形资产

》

开发支出资本化的确认条件

。

（

2

）

关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算的说明

公司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的核算内容是

OPCON AB

公司向香港雪人科技有限公司定向

增发的股权金额

，

占

OPCON AB

公司总股本的

10%

，

未超过

20%

，

符合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的核算标准

，

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价已严格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相关规定

，

按公允价值体现在报表上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

的测试方法

，

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是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时

，

表明该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投资发生减值

。

其中

"

严重下跌

"

是指公允价值下跌幅度累计超过

50%

；

"

非暂时性下跌

"

是指

公允价值连续下跌时间超过

12

个月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达

不到上述两个条件

，

所以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

金额列入资本公积核算

。

201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数据为其公允

价值

。

（

3

）

关于

"

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

延长折旧年限的说明

基于考虑公司未来产业升级

、

新产品生产以及新增资产的特性

，

为了能够更加公允

、

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使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与其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

，

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及税务法规的规定

，

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

，

对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

此外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

，

适用于未来新增的固定资产

，

原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未有变更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

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符合

《

公司章程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交所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7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有关规定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4

年

2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综上所述

，

公司不存在激进会计政策的情形

，

公司会计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已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三

、

其他说明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开市起复牌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

《

上

海证券报

》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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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

（“

董事会

”）

谨此公告本集

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的营运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

比

例

收入合并

＠

比

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

（

千辆次

）

日均路费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广东省

－

深圳地区

：

梅观高速注

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７

不适用

２５４

不适用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９ ２２．９％ １

，

６３８ ２０．３％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９．３％ １

，

２９６ １９．６％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１ ４．２％ ５２６ ４．０％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５ １７．５％ ６６２ １４．０％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８ １３．６％ ８５３ ６．３％

水官高速

４０％

—

１７９ ９．２％ １

，

４９６ １０．７％

水官延长段

４０％

—

６４ ７７．４％ ２４１ ３９．６％

广东省

－

其他地区

：

清连高速注

３ ７６．３７％ １００％ ３０ １５．４％ １

，

９２２ ２．１％

阳茂高速

２５％

—

３４ ９．８％ １

，

５３８ １０．９％

广梧项目

３０％

—

３０ ２８．２％ ７５７ １０．２％

江中项目

２５％

—

１０７ １８．４％ １

，

０２２ １１．０％

广州西二环

２５％

—

４８ １５．３％ ８７３ １０．１％

中国其他省份

：

武黄高速注

４ ５５％ １００％ ３９ ０．０％ ８７３ －１３．４％

长沙环路

５１％

—

１６ ２１．８％ １６２ ２３．５％

南京三桥

２５％

—

２８ －４．０％ １

，

１１７ ０．５％

简要说明

：

１

、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统一部署

，

广东全省高速公路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实现

“

一张网

”

联网收费

。

由于全省联网后数据量较大且系统整合需时

，

近月广

东省内路段的部分营运数据在月度结算和披露时须暂以预估方式记录

，

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

自全省联网收费之日起

，

粤中地区亦开始执行计重收费政策

，

标志着该政

策正式在广东省内全面实施

。

有关广东省计重收费计费标准的详情

，

投资者可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

“

收费路桥

”

栏目进行查阅

。

２

、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批准和授权

，

梅观高速梅

林至观澜段约

１３．８

公里路段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４

时起采用发卡免费方式

实施免费通行

，

深莞边界至观澜约

５．４

公里路段保留收费

。

有关调整的详情

，

请

参见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３

月

２８

日和

３

月

３１

日的公告

。

由

于收费里程已发生较大变化

，

故本月未提供同比变动数据

。

３

、

受京港澳高速耒宜段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至

１１

月初大修所带来的正面影

响

，

清连高速去年同期营运数据相对较高

。

有关详情请参考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至

１０

月营运数据公告的相关内容

。

４

、

由于汉鄂高速

（

湖北武汉至鄂州

）

开通

、

国道沪蓉线

（

上海至四川成都

）

全

线贯通以及交通管制措施等因素所带来的分流影响持续存在

，

武黄高速本月路

费收入同比仍出现下降

。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

“

收费路桥

”

和

“

营运数据

”

栏目

，

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

，

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

成

，

且未经审计

。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

、

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

程序

，

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

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

投资者请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 日


